
上海政法学院插班生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

	姓    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准考证号
	
	身份证号
	

	邮    箱
	

	申请复核科目名称
	原卷面分数

	
	

	申请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复核结果
	核查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复查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注意事项
	1．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的，请填写本表申请成绩复核，每份表格填一门科目。同时提交身份证和准考证（扫描版或照片），提交材料不齐或信息不一致的，不予复核。 

2．请于2025年5月29日12：00前将本表发送至邮箱：zhaosheng@shupl.edu.cn，过时不再接受成绩复核申请。
3．成绩复核由相关工作人员核查试卷有无漏评，登分、成绩合成有无差错等，不重新评分，且只向考生提供所复核科目的总分。考生不能查看答卷。

4．复核结果预计于6月3日前邮件通知考生。



